
九、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出入口抓拍摄像机、宇视 IPC-E244-FW）
1
，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

限公司）
2
，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2.（警戒摄像机、宇视 IPC-L244-FW），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

成。

3.（结构化双仓摄像机、宇视 HIC26XXX），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4.（结构化多摄球形摄像机、宇视 IPC-E9824X），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

有限公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

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5.（全景摄像机、宇视 HIC8541-IRE4），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

成。

6.（全景枪球联动摄像机、宇视 IPC-E9814-IR），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

有限公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

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7.（24 盘位磁盘阵列、宇视 VX1624-C），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8.（卡片机、宇视 IPC-P105-WH），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

成。

9.（后端平台接入、联通定制），生产厂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公司），厂址为（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 16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10.（平台业务升级、联通定制），生产厂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公司），厂址为（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 16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

国境内完成。

11.（视频数据服务一体机、宇视 VDS5600），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

公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

国境内完成。

12.（通用服务器、宇视 VS-R3212S-AM），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13.（GPU 服务器、宇视 VS-R5120-C2V-AI），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

公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

国境内完成。



14.（校园人脸静态大库对接服务器、宇视 VS-BSP9500-AS），生产厂为（浙

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5.（视图大模型一体机、宇视 DMX5300），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16.（宿舍管理系统、联通定制），生产厂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公司），厂址为（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 16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

国境内完成。

17.（云存储节点、宇视 CX1848-V3），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

成。

18.（智能诊断服务器、宇视 VS-IA9500-VD），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

限公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19.（运维管理设备、宇视 VS-IMP9500），生产厂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

司），厂址为（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协同路 3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20.（控制终端、华硕 D701MER），生产厂为（华硕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厂址为（苏州高新区邓尉路 567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1.（指挥中心操作台、兴华 D001），生产厂为（香河县兴华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厂址为（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渠口工业小区）。 / 的中国境内生产



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

境内完成。

22.（无人值守机舱、大疆机场 3 SP Plus），生产厂为（深圳大疆百旺科

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 1002 号百旺信

工业园 12 栋 1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3.（飞行器、大疆 DJI Matrice 4TD SP Plus），生产厂为（深圳大疆百旺

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 1002 号百旺

信工业园 12 栋 1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4.（配套设备、大疆），生产厂为（深圳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厂址

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 1002 号百旺信工业园 12 栋 1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5.（管理云平台、大疆、大疆司空 2商业版），生产厂为（深圳大疆百旺

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 1002 号百旺

信工业园 12 栋 1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6.（系统集成、联通定制），生产厂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公司），厂址为（合肥市政务区祁门路 166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

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

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

日 期： 2026 年 6 月 11 日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五、投标分项报价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

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

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

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

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

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

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

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

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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